云南省烟叶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项目
管护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烟叶生产基础设施建后管护工作，避免烟叶生产基础设施遭受畜牧践踏和人为毁坏，促进烟叶生产基础设施工程建设管理工作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确保建成项目正常运行、长期发挥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和国家农田保护的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云南省烟叶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项目管护。凡属获得国家局补贴资金建设的工程项目均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获国家局补贴资金建设的项目主要是指：水窖、水池、沟渠、管网、提灌站、排洪渠、小塘坝等烟水配套工程，新建、改建烤房，烟区道路和烟田整治等项目。
第四条  烟叶生产基础设施建设烟水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后，由各县烟叶基础设施建设办公室直接与工程项目所在地乡（镇）、村委会或村民办理产权移交手续，由烟农自建的项目，烟农为该项目管护主体，联户工程、由村委会建设或委托建设的工程，其管护主体为村民委员会，跨村的项目由涉及村村委会分段管护。管护单位对工程的运行情况负责。
第五条 工程项目管护的范围及标准。
1、管护范围：沟渠和排洪渠：沟渠沿边线以外0.5米范围，排洪渠沿渠边线以外1米范围；水池水窖：池、窖边线1米范围；小塘坝：最高水位线以外2米、坝和泄水道等建筑物轮廓线外2米；管网：网线周围0.25米范围；提灌站：建筑物轮廓线外2米范围；烤房：单座建设的为烤房轮廓线外1米范围，以烤房群建设的为建设用地边界外2米范围。
2、管护标准：烟水工程设施要定期检查，确保沟渠、塘坝、水池、水窖、管网等设施完好，正常运行，沟渠要及时除草、疏浚，沉沙池要及时清理，塘坝要定期进行清淤；烤房要保持清洁、卫生，保证线路、通风口畅通，备用电源要定期检查，保证能正常运转。
第六条  健全项目管护制度，进行规范化管理。坚持做到“三管”即管人、管车、管牲畜；“四护”即护岸：确保沟边、渠边、塘坝边等不垮塌；护安全：确保水池、水窖等项目有安全设施和警示语标志；护环境：监测工程对环境的影响和确保工程尤其是水池、水窖、塘坝等不受污染；护畅通：确保沟渠、管网等不淤不堵，烤房正常运行；“常查巡”即坚持对工程项目管护情况定期巡视查看，确保项目工程的正常运转和长期发挥效益。
第七条  项目乡村都要制定管护规章制度和管理标准要求，明确管护责任，做到责任明确、制度规范、落实到位，并成立由村主要领导牵头的管护机构或用水户协会，建立专职管护队伍，经常性的进行检查监督，确保制度落实、责任到位，工程设施完好无损。管护队伍成员应选择政治素质好、热爱管护工作、作风正派、责任心强、办事公道、坚持原则、遵纪守法、身体健康、家庭劳力充裕、在群众中有威望的人员担任。被选中的管护人员要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为集体和烟农利益着想，保证管护工程的完好和正常使用。
第八条  落实项目管护责任，把管护任务具体分解到各受益村委会和管护人员。管护人员主要负责经常性的监督、管理和养护。对管护人员制定明确的管护规范和考核办法，实行包括定人员、定任务、定标准、定报酬、定奖惩的“五定”责任。对管护好的进行表彰、奖励；对管护差的批评、处罚。同时各村每年结合农时要组织发动烟农进行夏修和冬修，进行定期的维修和养护，特别是遭受暴雨等自然灾害后，要及时组织群众维护损毁水利设施，清理沟渠杂草、淤泥等障碍物，确保项目工程正常运行。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坏烤房和烟田水利工程建筑物。不准在沟边、渠边、水窖边、塘坝边堆土粪、堆柴草杂物，保护范围内垦种；堆放的，垦种的要及时清理；杜绝畜牧践踏渠堤，严厉打击破坏基础设施建设的行为。
第十条  各村要利用广播、黑板报、宣传栏、群众会议、宣传标语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关于加强烟叶生产基础设施建设烟水工程管护的通告、规定，并将管护制度、管护公约等公布于房前屋后，以增强群众管护意识、调动群众管护积极性，在项目区形成一个建设工程、使用工程、爱护工程的良好社会风气。
第十一条  经费是管护工作正常进行的必要条件，各乡村要根据“谁使用、谁受益、谁负担”、“以工程养工程”的原则，合理筹集资金，制定管护费用的使用办法。
第十二条  管护经费从产烟县或各乡(镇)财政年度预算中安排，或按照“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由乡(镇)政府、村委会或用水户协会向受益农户收取一定费用用作工程管护经费。
第十三条  管护经费设立专户储存，全部用于工程项目的维修及管护人员的费用开支，确保专款专用。
第十四条  每年由市烟叶生产基础设施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组织相关人员对各县和乡（镇）工程管护情况和管护资金落实情况进行检查评比，检查评比结果作为每年冬修水利检查评比的一项重要考评内容。各乡(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直接取消当年冬修检查评比获奖资格，严重者将取消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一）没有按本办法的要求落实工程管护经费的；
（二）未制定工程管护措施，工程管护人员未落实的；
（三）管护范围内的烟田水利设施出现损坏未及时修补，尤其是水池水窖损毁严重和沟渠、大型排洪渠沉陷、崩塌、裂缝、淤塞、杂草丛生，小塘坝污染严重等工程管护较差的。
第十五条  结合全市冬修检查评比结果，工程管护检查评比获得前2名的乡(镇)，省、市烟叶生产基础设施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可相应增加下年度基础设施建设补贴资金规模。
第十六条  各州（市）可根据各地实际，参照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云南省烟草公司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颁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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